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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森林碳通量核算系统测试方法》编制说明

一、任务来源

2023年 12月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下发文件《关于征集 2024

年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制修订及宣贯计划项目的通知》，全国碳达峰碳中和计

量技术委员会下发文件《关于公开征集碳达峰碳中和领域国家计量技术规

范的通知》，《森林碳通量核算系统测试方法》编制组按通知要求将申报书

报送全国碳达峰碳中和计量技术委员会，经协调评审，该规范于 2024年 5

月 31日获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批准立项，任务归口全国碳达峰碳中和

计量技术委员会碳排放量分技术委员会管理。

二、立项必要性

“十四五”是我国实现“碳达峰”和“碳中和”双碳目标的关键时期。

控制碳排放总量，摸清碳排放底数，是科学决策、成效评估和国际谈判的

重要基础。森林生态系统作为我国陆地生态系统固碳的主体，贡献了约 80%

的固碳量，一直扮演着重要的碳汇角色，成为了各国政府、科学界、公众

共同关心的热点议题。

综合国内外森林碳通量监测核算方法，大体可分为“自下而上”和“自

上而下”两种类型，“自下而上”的估算方法是指将样点或网格尺度的地面

观测、模拟结果推广至整个研究尺度, 常用的“自下而上”方法包括样地清

查和生态系统过程模型模拟法等。“自上而下”的估算方法主要指基于大气

CO2浓度反演生态系统碳汇，即大气反演法。各方法优缺点和不确定性也不

尽相同，清查法优点在于能直接测算点尺度生态系统的碳储量，但是周期

较长，不适用于精细时间尺度的碳通量监测；生态系统模型能够模拟区域

尺度的碳通量情况，但是不同模型之间结构、参数、驱动因子等方面不同，

导致不同模型之间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；大气反演法可实现全球和区域尺

度的碳汇核算，但监测站点数量不足、先验清单的不确定性会影响反演核

算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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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，我国森林面积和蓄积量稳步提升，缺乏足够的野外观测站实

测数据以及科学、统一的监测和计量方法，导致我国森林碳汇量被严重低

估。因此，亟需开展森林碳通量（源/汇）监测核算及不确定度评定方法等

关键计量技术研究，建立森林碳通量核算系统测试方法，提升碳数据质量、

保证碳通量核算数据的可靠性，为碳交易市场提供可靠的数据基础、为双

碳目标的实现提供基础支撑。

三、规范制定过程

1、2024年 5月，《森林碳通量核算系统测试方法》正式立项。

2、2024年 6月，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作为牵头单位正式组建了《森林

碳通量核算系统测试方法》编制组，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、郑州计量先进

技术研究院、北京城市气象研究院作为主要起草单位承担具体制定任务。

3、2024年 7月，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组织召开首次编制组会议，会议

就规范包含的内容、主要技术指标等问题进行了讨论，商定了规范起草的

主要思路和起草原则，确定了各起草人员的具体工作分工。

4、2024年 8月-2024 年 9月，起草组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分析、方法讨

论，方法可行性分析，为规范编写打好了基础。

5、2024年 10月，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组织召开第二次编制组会议，

就首次会议后完成的草稿进行了讨论，进一步明确了规范起草的主要思路

和起草原则。

6、2024年 11 月，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组织召开第三次编制组会议，

根据各编制组成员的研究成果编制出规范征求意见稿草稿，并对规范逐条

进行了讨论。

7、2024年 12月，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组织召开第四次编制组会议，

对规范逐条进行了讨论，确定了规范征求意见稿。

四、编制原则及技术依据

1、编制原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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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范编制组在制定该规范的过程中，按以下原则完成规范的起草工作：

（1）参照国际标准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，并尽量与国家标准和国家发

改委发布的指南保持一致，保证规范的先进性和可行性；

（2）在测试指标的选择上，既要考虑评价指标的适用性，又要考虑不

同参数的符合性。

（3）在测试条件的选择上，既要考虑环境条件限制，又要考虑测量仪

器本身工作特性。

（3）在测试方法的选择上，既要采用先进全面，又要考虑方法的规范

性和可操作性；

2、技术依据

规范编制过程中重点参考了以下规范、规程、标准：

GB/T 41198-2021 林业碳汇项目审定和核证指南

LY/T 3253-2021 林业碳汇计量监测术语

LY/T 2988-2018 森林生态系统碳储量计量指南

LY/T 2409-2015 林业碳汇项目审定和核证指南

LY∕T 2253-2014 造林项目碳汇计量监测指南

LY∕T 2252-2014 碳汇造林技术规程

五、主要技术内容

规范的主要内容包括：

1）范围，规定本规范适用的范围；

2）引用文件，编制本规范所引用的规范、规程、标准；

3）术语及定义，定义本规范所出现的专用术语和计量单位；

4）概述，叙述森林碳通量常用核算方法；

5）测试指标：规定本规范使用的测试指标，及示值误差要求；

6）测试条件，叙述本规范的测试条件及测试所用仪器设备；

7）测试方法，规定测试点位数量，各参数的测试指标计算公式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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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）计量结果的表达，规定森林碳通量核算系统测试记录格式及测试结

果的不确定度评定方法。

六、规范内容要点说明

1、本规范规定了天然林、次生林、人工林等森林生态系统碳通量核算

系统的测试方法。

2、本规范给出了二氧化碳浓度、风速、温度和碳通量的示值误差、相

关系数、标准化平均偏差和均方根误差测试指标。

3、本规范给出了森林碳通量核算系统测试记录模板以及不确定度评估

方法及示例。


